
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作業要點 
修正總說明 

 

    澎湖縣政府為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作業，業於一百零八年五月十四

日府教學字第一零八零九零四三九三號函訂定發布「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

甄選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以為本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甄選原則

及程序之參據，並於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府教學字第一零九零九二一七一

六號函修正發布第八點規定。 

    本要點除辦理候用主任甄選，亦同時辦理候用校長甄選，並因應「國民中小

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」修正為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主

任甄選儲訓辦法」爰修正法規名稱，並擬具本要點修正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名稱為「澎湖縣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主任甄選作業要點」。（修正

名稱） 

二、 配合修正文字。（修正規定第一點、第二點、第八點） 

三、 刪除主任甄選方式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） 

四、 點次變更。（修正規定第九點、第十點） 

 

    


